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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 會 詞  

 主 席 歡 迎 各 委 員 以 及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出 席 是 次 公 民 教 育

委 員 會 (下 稱 委 員 會 )會 議 。  

 
(一 ) 通 過 及 跟 進 上 次 會 議 紀 錄  

 
2. 秘 書 處 並 無 收 到 委 員 就 上 次 會 議 紀 錄 提 出 任 何 修 訂 建

議 ， 委 員 會 通 過 上 次 會 議 紀 錄 。  

 
(二 ) 公 民 教 育 委 員 會 工 作 進 度 報 告  

(文 件 CE 3/2010-11）  

 
3. 國 民 教 育 小 組 召 集 人 報 告 小 組 的 工 作 進 展 ， 包 括 於 新

公 民 教 育 資 源 中 心 舉 辦 主 題 展 覽 、 與 香 港 電 台 聯 合 製 作 國 情 教

育 電 視 節 目 ， 正 在 進 行 中 的 「 國 民 教 育 推 廣 活 動 模 式 」 意 見 調

查 以 及 透 過 委 員 會 定 期 出 版 的 刋 物 和 更 新 委 員 會 網 站 內 的 「 國

民 教 育 專 頁 」 的 內 容 以 推 廣 國 民 教 育 的 工 作 。  

 

4. 研 發 及 社 區 參 與 小 組 召 集 人 職 位 暫 時 出 缺 ， 由 秘 書 處

黃 栢 豪 先 生 及 王 雪 瑩 女 士 分 別 報 告 小 組 的 工 作 進 展 ， 包 括 「 公

民 教 育 活 動 資 助 計 劃 」、「 2010-11 年 十 八 區 公 民 教 育 活 動 資 助 計

劃 」、 公 民 意 識 研 究 ， 以 及 公 民 教 育 資 源 中 心 工 作 小 組 的 各 項 工

作 。  
 

5. 宣 傳 小 組 召 集 人 職 位 暫 時 出 缺 ， 由 秘 書 處 王 雪 瑩 女 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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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 告 小 組 的 工 作 進 展，包 括「 2010 年 公 民 教 育 展 覽 」、由 公 民 通

訊 工 作 小 組 統 籌 製 作 的 年 青 人 創 作 雜 誌《 kidults》、親 子 雜 誌《 小

泥 子 》 和 《 公 民 通 訊 》， 以 及 2011 年 公 民 教 育 年 曆 。  

 

6. 秘 書 處 黃 栢 豪 先 生 報 告 公 民 價 值 及 企 業 公 民 小 組 的 工

作 進 展 ， 包 括 委 員 會 推 廣 義 工 服 務 精 神 的 各 項 措 施 ， 由 委 員 會

資 助 香 港 生 產 力 促 進 局 舉 辦 的 「 企 業 公 民 計 劃 」， 以 及 由 委 員 會

與 廉 政 公 署 合 辦 的 互 動 劇 場 巡 迴 表 演 。  

 

7.  委 員 對 委 員 會 轄 下 各 小 組 工 作 進 度 報 告 的 意 見 要 點

如 下  - 
(i) 委 員 會 一 直 透 過 與 各 區 區 議 會 的 合 作 ， 在 地 區

層 面 推 廣 公 民 教 育 活 動 ， 使 公 民 教 育 的 訊 息 滲

透 到 社 區 各 層 面 。 委 員 會 未 來 應 透 過 「 十 八 區

公 民 教 育 活 動 資 助 計 劃 」 進 一 步 鞏 固 與 各 區 區

議 會 的 合 作 。  
(ii) 日 後 應 善 用 新 近 投 入 服 務 的 資 源 中 心 作 為 向 市

民 推 廣 公 民 教 育 的 平 台 。 亦 應 考 慮 為 公 民 教 育

資 源 中 心 ( 資 源 中 心 ) 的 使 用 情 況 訂 立 表 現 指

標 ， 以 便 委 員 會 能 更 掌 握 及 監 察 資 源 中 心 的 使

用 率 。  
(iii) 應 加 快 「 公 民 意 識 研 究 」 的 進 度 及 要 求 顧 問 公

司 儘 量 於 2011年 上 旬 公 佈 研 究 結 果 。  
(iv) 市 民 普 遍 認 為 委 員 會 定 期 出 版 的 刋 物 的 內 容 質

素 高 ， 希 望 公 民 通 訊 工 作 小 組 可 以 擴 大 目 前 的

分 發 網 絡 ， 以 便 吸 納 更 多 讀 者 。  
(v) 就 本 年 11月 在 廣 州 舉 辦 的 亞 運 會 ， 委 員 會 可 考

慮 與 外 間 團 體 合 作 ， 資 助 香 港 志 願 者 於 亞 運 會

舉 行 期 間 前 往 廣 州 參 與 義 工 服 務 。  
(vi) 2011年 是 辛 亥 革 命 100週 年，委 員 會 可 考 慮 與 博

物 館 合 作 舉 辦 有 關 紀 念 活 動 。  
(vii) 關 於 委 員 會 的 宣 傳 途 徑 ， 除 透 過 學 校 發 放 委 員

會 的 刋 物 及 活 動 資 訊 外 ， 委 員 會 可 考 慮 透 過 公

共 圖 書 館 及 郵 政 局 的 網 絡 點 分 發 委 員 會 出 版 的

刋 物 及 其 他 宣 傳 資 料 ， 以 便 進 一 步 強 化 宣 傳 成

效 。  
(viii) 目 前 委 員 會 轄 下 各 小 組 分 別 執 行 大 量 推 廣 公 民

教 育 的 工 作 ， 亦 透 過 資 助 計 劃 資 助 地 區 團 體 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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不 同 地 區 舉 辦 公 民 教 育 活 動 。 日 後 應 考 慮 集 中

資 源 推 出 一 些 亮 點 推 廣 活 動 ， 以 加 強 委 員 會 整

體 工 作 的 宣 傳 效 果 。  
(ix) 為 加 強 向 市 民 推 廣 及 認 識 委 員 會 的 工 作 ， 有 委

員 建 議 可 參 照 道 路 安 全 議 會 過 去 幾 年 利 用 宣 傳

口 號 推 廣 交 通 安 全 ， 以 及 禁 毒 常 務 委 員 會 利 用

宣 傳 口 號 宣 揚 禁 毒 訊 息 的 成 功 經 驗 ， 為 宣 傳 委

員 會 的 工 作 創 作 宣 傳 口 號 ， 以 便 委 員 會 及 轄 下

各 小 組 委 員 會 可 以 於 未 來 數 年 向 市 民 推 廣 其 工

作 或 活 動 計 劃 時 配 合 有 關 宣 傳 口 號 。  
(x) 委 員 會 今 年 所 推 廣 的 「 尊 重 」、「 負 責 」 及 「 關

愛 」 的 公 民 核 心 價 值 ， 有 助 建 立 良 好 的 公 民 質

素 。 委 員 會 日 後 推 行 的 各 項 工 作 亦 應 繼 續 向 市

民 推 廣 這 些 核 心 價 值 。  
(xi) 委 員 會 日 後 可 考 慮 委 託 顧 問 公 司 ， 就 委 員 會 轄

下 各 小 組 委 員 會 和 工 作 小 組 的 各 項 工 作 進 行 全

面 性 的 檢 討 ， 以 為 委 員 會 未 來 的 工 作 釐 定 長 遠

的 目 標 和 方 向 及 更 有 效 運 用 現 有 資 源 。  

(xii) 鑑 於 近 日 市 民 對 政 改 方 案 的 關 注 ， 相 信 市 民 對

認 識 有 關 議 題 及 《 基 本 法 》 的 需 求 有 所 增 加 。

推 廣 《 基 本 法 》 工 作 小 組 應 加 強 向 市 民 推 廣 認

識 《 基 本 法 》 的 工 作 。  

 

8. 關 於 委 員 會 於 上 次 會 議 通 過 與 義 務 工 作 發 展 局 (義 工

局 )合 辦 香 港 義 工 學 會 的 計 劃 ， 主 席 向 各 委 員 報 告 ， 早 前 與 義 工

局 代 表 會 面 時 已 表 達 各 委 員 於 上 次 大 會 就 合 辦 香 港 義 工 學 會 所

發 表 的 意 見 ， 會 面 期 間 得 悉 義 工 局 成 立 香 港 義 工 學 會 旨 在 為 義

工 提 供 培 訓 ， 以 優 化 義 工 的 服 務 水 平 及 提 高 社 會 對 義 工 服 務 之

認 同。因 此，主 席 認 為 是 項 計 劃 若 使 用 “學 會 ”的 名 稱，委 員 會 亦

可 考 慮 支 持 。 另 外 ， 委 員 會 將 與 香 港 電 台 聯 合 製 作 一 系 列 宣 揚

義 工 服 務 社 會 的 感 人 事 蹟 的 電 視 特 輯 。  

 
9. 民 政 事 務 局 代 表 回 應 委 員 的 意 見 要 點 如 下  – 

 
(i) 根 據 曾 出 席 公 民 教 育 資 源 中 心 工 作 小 組 舉 辦 的

簡 報 會 的 公 民 教 育 科 老 師 的 初 步 意 見 ， 他 們 對

資 源 中 心 完 成 所 有 裝 修 工 程 後 所 提 供 的 設 施 感

興 趣 。 待 資 源 中 心 稍 後 引 入 更 多 互 動 展 覽 元 素



 - 5 -

後 ， 工 作 小 組 將 於 資 源 中 心 再 次 舉 辦 簡 介 會 及

各 類 型 的 活 動 ， 向 老 師 們 以 “實 物 ”形 式 介 紹 資

源 中 心 的 設 施 。  
(ii) 關 於 委 員 會 與 香 港 青 年 交 流 促 進 聯 會 在 資 源 中

心 合 作 舉 辦 的 「 青 年 遊 世 博 ‧ 世 博 @香 港 」 工

作 坊 的 報 名 情 況 ， 此 一 系 列 以 「 上 海 世 博 會 」

為 題 的 活 動 計 劃 包 含 5場 工 作 坊。首 場 工 作 坊 已

於 6月 28日 舉 行，共 有 約 60名 青 少 年 參 加，反 應

熱 烈 ， 秘 書 處 當 日 亦 有 向 參 加 者 發 出 問 卷 ， 稍

後 會 評 估 所 收 集 的 意 見。餘 下 的 4場 工 作 坊 將 於

7月 至 8月 期 間 舉 行 ， 目 前 正 積 極 邀 請 有 份 參 與

設 計 上 海 世 博 會 中 國 館 的 國 內 學 者 擔 任 其 中 一

場 工 作 坊 的 主 講 嘉 賓 。  
(iii) 根 據 公 民 意 識 研 究 工 作 小 組 早 前 通 過 的 工 作 進

度 表 ， 負 責 進 行 公 民 意 識 研 究 的 顧 問 公 司 將 於

本 年 9月 至 11月 期 間 進 行 問 卷 訪 問。因 應 委 員 希

望 有 關 顧 問 公 司 能 於 2011年 初 公 布 研 究 結 果 ，

秘 書 處 會 聯 絡 顧 問 公 司 作 出 配 合 。  
(iv) 關 於 有 委 員 提 出 委 員 會 可 考 慮 資 助 本 地 義 工 於

今 年 11月 廣 州 亞 運 會 提 供 義 工 服 務 的 建 議 ， 據

了 解 亞 組 委 已 透 過 香 港 志 願 者 協 會 招 募 本 地 義

工，於 亞 運 會 舉 行 期 間 前 往 廣 州 參 與 義 工 服 務。 
(v) 過 去 幾 年 ， 委 員 會 轄 下 各 有 關 的 小 組 委 員 會 和

工 作 小 組 其 實 已 透 過 不 同 渠 道 ， 例 如 出 版 不 同

形 式 的 刋 物 及 製 作 多 套 電 視 宣 傳 短 片 ， 積 極 向

廣 大 市 民 推 廣 公 民 教 育，提 升 市 民 對「 尊 重 」、

「 負 責 」及「 關 愛 」等 公 民 核 心 價 值 觀 的 認 識 。

委 員 會 日 後 可 考 慮 檢 討 及 整 合 各 小 組 委 員 會 和

工 作 小 組 的 資 源 ， 以 便 委 員 會 將 來 向 市 民 推 廣

公 民 教 育 時 能 更 集 中 資 源 ， 推 出 一 些 宣 傳 效 果

較 大 的 亮 點 宣 傳 活 動 。  

 
10.   主 席 感 謝 各 委 員 就 委 員 會 轄 下 各 小 組 委 員 會 及 工 作

小 組 未 來 的 工 作 提 出 寶 貴 意 見 及 建 議 。 此 外 ， 他 亦 呼 籲 各 委 員

積 極 參 與 各 個 小 組 的 工 作 ， 共 同 向 廣 大 市 民 推 廣 公 民 教 育 的 主

題 及 核 心 價 值 。  

 
(跟 進 ： 秘 書 處 及 各 小 組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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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
 
11.   下 次 會 議 將 於 2010 年 10 月 27 日 (星 期 三 )下 午 3 時

正 舉 行 ， 地 點 為 柴 灣 柴 灣 道 238 號 青 年 廣 場 8 樓 會 議 室 。  

 
12. 議 事 完 畢 ， 會 議 於 下 午 6 時 正 結 束 。  

 
 
 
 
 
 
公 民 教 育 委 員 會 秘 書 處  

 
2010 年 10 月  


